
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表
（2025年度）
	项目名称
	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
	投向领域
	产业园区基础设施

	项目主管部门
	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（本级）
	项目单位
	深圳市盐田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	项目实施内容
	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，项目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利用，按照体育运动产业园、文化演绎产业园、数字科技产业园、创意设计产业园、文创艺术产业园五个板块规划建设，范围约22万平方米。包括对项目周边配套进行更新改造、盘活利用、对钢结构连桥进行修复延长、六座人行桥地面及栏杆改造、新建文化孵化中心及其配套连接工程等。

	年度
绩效目标
	预期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完成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资金拨付。
	完成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资金拨付。

	
当年绩效指标
	债券资金管理指标（10分）
	总体支出进度
（当年实际支出金额/项目当年下达额度）
	实际支出
金额
	下达
额度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	
	
	
	1.5亿元
	1.5亿元
	100%
	10
	10
	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目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	[bookmark: _GoBack]
	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	数量指标
	更新改造板块数量
	≥3块
	3块
	10
	10
	

	
	
	质量指标
	质量达标率
	≥95%
	95%
	20
	20
	

	
	
	时效指标
	完工及时性
	及时完成
	100%
	10
	10
	

	
	
	成本指标
	项目支出金额
	≤预算金额
	1.5亿元
	10
	10
	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
	不适用
	不适用
	不适用
	0
	0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配套基础设施
	加强配套基础设施
	100%
	8
	8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片区生态环境
	改善片区生态环境
	100%
	8
	8
	

	
	
	可持续影响
指标
	附近居民生活质量
	有效提高
	100%
	8
	8
	

	
	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85%
	85%
	6
	6
	

	
	偿债风险指标
（10分）
	年度收支
平衡指标
	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/当年还本付息金额
	不适用
	不适用
	5
	5
	

	
	
	还本付息
指标
	还本付息执行率=当年实际还本付息金额/当年应还本付息金额（%）
	不适用
	不适用
	5
	5
	

	总分
	100
	100
	等级：优



注：1.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。
（1）定量指标得分评定方法：与年初目标值相比，完成目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目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如果是由于年初目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目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目标值的比例记分。
（2）定性指标得分评定方法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2.等级：评分为90分（含）以上的为“优”，80分（含）至90分的为“良”，60分（含）至80分的为“中”，60分以下的为“差”。

